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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邵阳市新宁县 32 岁货车司机唐胜平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救人牺牲后引发的故事。
唐胜平的事迹在广东打工或创业的新宁籍老乡中传开后，超千人为其贫困的家庭捐款；这份爱和

关注从广东延续到湖南新宁老家，在其葬礼上，全村人出动为其送行，镇党委书记为其致悼词，县委
县政府送来挽联……

“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此隆重，我在新宁第一次经历。”新宁县一名 72 岁的退休干部说。
唐胜平的妻子说：“等孩子大一点，我们要给胜平立一块碑，墓碑上，就刻一行字：‘见义勇为救

人英雄唐胜平之墓。’”

一场不同寻常的葬礼

“5月23日凌晨 1 时许，在博罗县

龙溪街道白莲湖东江河段垂钓的群众

马钻嘎不慎溺水。此时经过的群众唐

胜平听到呼救声，马上从岸边冲到江

边，衣服鞋子都没有脱就跳入江中救

人，最后将马钻嘎推上岸后，自己体

力不支沉入江中。随后公安机关与惠

州市心连心义务打捞队将唐胜平搜救

上岸。经现场 120 医生确认，唐胜平

（湖南新宁人）已死亡，马钻嘎（云

南人）无生命危险。救人者与被救者

互不相识，唐胜平此行为应属见义

勇为。”这是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公

安局水上派出所于 5月26日向唐胜平

家属出示的“情况说明”，简短的文字，

还原了唐胜平在凌晨、在异乡舍己救

人的惊心一幕。

5月22日，周五，在广东东莞和

惠州跑货运的唐胜平，送货到惠州已

是下午。平时，妻子谭丽娟都是跟车，

但这一次，因为新宁老家 80 多岁的

外婆生病住院，谭丽娟回去照顾老人。

“我们见面的时候，已经快下午 5

点了。”唐胜平的岳父、55 岁的谭美

林回忆，“几天前，胜平买给两个儿

子的玩具挖土车电瓶坏了，他从网上

买了一个新的，我在做饭的时候，他

把新电瓶装在挖土车上，跟孩子们一

起玩。”

晚饭后，唐胜平一直陪着孩子。“等

两个孩子都熟睡，他跟我说，想约姐

夫罗勇出去散步。”谭美林说，这时已

经是晚上11点多。

唐胜平的姐夫罗勇租住的地方离

岳父的房子不到 200 米，走路一两分

钟就到了。

罗勇因为一年前在工厂救火时脚

受了伤，行走不便。见面后，唐胜平

提出，想骑电动车带他出去兜兜风，

罗勇同意了。

5月23日凌晨 1 时许，两人骑车

来到博罗县龙溪街道白莲湖东江河

段。这时，河边传来喊“救命”的声音。

“他连电动车都来不及熄火，便向

河边冲了过去。”罗勇说，“我在后面

喊他‘注意安全’，他完全没在意。”

罗勇看到了唐胜平跳入水中的最后

背影——离岸边五六米的水中，在一只

手电筒射出的光周围，有一个人在挣扎，

连衣服鞋子都来不及脱的唐胜平，拼尽

全力朝那一束光的位置游去……

“因为是一个斜坡，等我走到岸边，

落水的人已经被救上岸，却不见胜平。”

罗勇说，“我知道事情不妙，大声喊救命，

陆续有人围过来，但看着黑乎乎的河

水，没有人敢再下水……”

不久，110、120 以及惠州市心连

心义务打捞队赶到事发现场。两个小

时后，唐胜平被打捞上来。

“我们把他捞出来的时候，他的鞋、

裤子、衣服都没脱，双手还是一个抱

人救人的姿态，确实挺感动的。”心

连心义务打捞队副队长闫伟说。

两天后，被救者马钻嘎给唐胜平

的亲属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

“我钓鱼不慎落入水中，后脚抽筋无力

上岸……生死关头，感谢唐胜平先生

的救命之恩，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感谢湖南人的善良，永生难忘……”

邵阳市新宁县马头桥镇茅坪村 10 组，离谭丽娟家不到 200 米，

路边的一片玉米地里，隆起一抔新翻的黄土——她的丈夫、年仅 32

岁的唐胜平就埋葬在这里。没有墓碑，黄土上覆盖着多个写有“救人

英雄唐胜平永垂不朽”等字样的花圈，是新宁县委县政府、马头桥

镇政府、回龙寺镇政府、广东省惠州市新宁商会、东莞市新宁商会

等单位和组织送来的。

6月6日上午，新宁县马头桥镇茅坪村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葬礼。

“41年前，我们村 21岁的周光荣烈士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为

国捐躯，‘回来’时，当时的人民公社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茅坪村村主任刘沛勇说，“这次是我经历的第二次。唐胜平的

葬礼举行那天，村里以及附近村民数百人，能走动的都来了，

送他最后一程。”

被唐胜平的事迹所感动，葬礼前一夜，马头桥镇

45 岁的党委书记李建青写下了悼词。在第二天的追

悼会上，李建青饱含深情地说：“此时此刻，我和父

老乡亲怀着悲痛又无比敬仰的心情，在这里庄重集

会，向新宁的好青年、舍己救人的英雄唐胜平作最后

的告别……32 岁，唐胜平的人生虽然短暂，却把人性

中最善良、最光辉的一面展现给了世人……生死之界，

一念之间，唐胜平用他的善举谱写了一首赞歌……”

“乡镇党委书记为一名农民写悼词，是我记忆中的第

一次。”新宁县一名72 岁的退休老干部说。

不止于此，6月3日上午，当护送唐胜平骨灰的车进入

新宁县回龙寺镇塘尾头村时，回龙寺镇镇长李兴松加入了送

归乡：

惊心动魄的救人之夜异乡：

“唐胜平生前一直在我们公司送

货，听到噩耗，我非常痛心。他见义

勇为的行为值得弘扬，但也对他的家

庭造成了巨大伤害，他上有三个老人，

下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老婆体弱多病

没工作。现在唐胜平救人牺牲，他的

家庭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希望社会上

的好心人，能够帮助这家人渡过难关

……”悲剧发生后，和唐胜平打过多

年交道的东莞市超融实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邹勇波代表公司捐了 2 万元钱，

并录了这段短视频向社会发出号召。

惠州市新宁商会会长曹基成以及

东莞市新宁商会会长肖剑锋在获悉家

乡人唐胜平救人牺牲后，第一时间伸

出了援手。

据谭丽娟提供的捐款记录显示，

在两家商会的倡议下，有 400 多名

在广东惠州和东莞打工或创业的新

宁人通过商会为唐胜平捐款，共计 7

万余元。

“胜平救人去世后，我们全家万般

悲痛，但我们感谢亲朋好友，特别是

那么多不相识的好心人给我们提供的

无私帮助。”6月16日上午，在唐胜平

马头桥镇茅坪村简陋的家里，手捧写

有捐款明细的本子，谭丽娟泪如雨下，

“目前已经有一千多人给我们捐款，共

计18.4万余元，我和孩子们都会记住

这份恩情”。

按照计划，谭丽娟一家人于 6月

17日赶赴惠州市博罗县。

“广东的一些慈善机构知道了胜

平救人的事迹，要我过去填申请材

料，以便获得帮助。另外，博罗县已

经在给胜平申请‘见义勇为’荣誉。

我觉得，这对我、对孩子、对胜平而言，

都是一个交代。”30 岁的谭丽娟哽

咽着说。

6月17日一早，临走之前，谭丽

娟和父母带着孩子去“看望”唐胜平。

墓前，谭丽娟领着五岁的大儿子以及

三岁的小儿子磕头。

“等孩子稍微大一点，我们要给胜

平立一块墓碑。墓碑上，就刻一行字：

‘见义勇为救人英雄唐胜平之墓。’”

谭丽娟抬起头说，“他的壮举和善举，

值得被人记住！”

千余人献给救人英雄的爱致敬：

▲惠州市博罗县公安局水上
派出所证实，唐胜平救人的
行为属于“见义勇为”。

▲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唐胜平救人牺牲后，一家人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

▲

谭丽娟说，墙上的喜字是结婚
时唐胜平和她一起贴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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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队伍，一直送到马头桥镇才返回。

“我店里的鞭炮，一早就卖了个精光。”塘尾头村 50 岁的商

店店主唐小德说。

“你代表公司，一定要上门慰问唐胜平的亲属，尽可能地给

他们提供帮助。”在获悉唐胜平“回家”的确切时间后，在深圳

做生意的新宁人文海生给老家公司的负责人打电话叮嘱。

“从塘尾头村到茅坪村，10 多公里的路，不断有送行的车辆

加入，不断有村民燃起鞭炮……”一名

参与送行的村干部说。

广东省惠州市心连心义务

打捞队队长赵喜昌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这个湖南小伙

的行为反映了他的内心

是多么善良多么阳光，

呼吁相关部门把这种正

能量弘扬开来。”

唐胜平生前究竟有

何事迹，让他赢得这么

多人的尊重？

▲ 目击者罗勇说，事发当
晚，唐胜平就是从这里下
水救人。

▲结婚9年没有婚纱照，谭丽娟
说，这是她和丈夫唐胜平为数不
多的合影之一。

开业两年后，服装店陷关门危机
“以后再也不做这种傻事了！”李燕怎

么也没想到，自己在抖音上发了个视频泄

愤，却差点因此惹上大麻烦。

原来，2018 年 5月，李燕所在的服装

加工厂倒闭，没了工作的她凭着在服装行

业打拼多年的经验和资源，租了一间10 多

平米的门面，自己当起了服装店老板。

接下来的两年，李燕的生意一直不错，

“通常一天能赚三四百元，遇上双休日或节

假日，一天千把块也常有”。

但从今年 6月开始，李燕店铺对门又

开了一家服装店，她的生意便每况愈下。

都是卖衣服，为何对面门庭若市，自家

店却冷冷清清？李燕一打听，这才发现原因。

“虽然卖的品牌不一样，但供应商却是

同一家。”之后，李燕有意去对面串门，发

现不少款式与自家店的“撞衫”了，关键价

格还便宜了两成。

李燕坐不住，便去找对方协商。“款式

相同的衣服，要不我们两家店统一价格，

你卖得这么便宜，我生意都快做不下去了。”

但李燕的这个提议，遭到了对门老板

王莉的拒绝。

原来，王莉的服装供应商不只一家，虽

然与李燕店铺“撞衫”的服饰售价更低，但

其他新款服饰却能卖出高价，依然有赚头。

自此，李燕的服装店陷入了“关门”危机。

发抖音泄愤，坑了对手害了自己
“谈判”失败后，李燕打起了歪主

意——她想把王莉店铺的名声“搞臭”。

6月20 日下午，趁着周末人多，李燕

打开手机开始拍摄视频，画面不时在自家

店铺和王莉的店铺来回切换，并念起了事

先准备好的“台词”。

“大家知道为什么对面这家店卖的衣服

和我家店一样，但价格更便宜吗？因为这

些都是老板从黑心商人那进的货，是假冒

伪劣产品，衣料都很差。所以说，一分钱

一分货，我的店虽然卖得贵一点，但绝对

的货真价实，穿在身上既时尚又安心……”

待剪辑完视频，再写下店铺具体地址

女子为竞争拍抖音，视频火了警察来了
记者 陈炜   出品：今日女报谭里和工作室

如今，在抖音等网络平台发布视频成了越来越多人的爱好。然而，有些人
是“记录美好生活”，有些人却是为了“搞臭”对手而不惜突破底线。

就在今年 6 月，家住邵阳市新宁县的 37 岁女子李燕就因服装店生意被对面
店铺“抢”走，便编造虚假内容拍摄视频发布在抖音 APP 上。结果，视频获赞
破万，彻底火了——只是，她这波操作不仅没扳倒对手，自己还差点吃了官司。

刘悦（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如今，网络诽谤事件并不鲜见。通常情

况下，“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

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

情节严重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

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利

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

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 次以上，或者被转

发次数达到500 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246 条第 1 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

诽谤罪。”

而根据《刑法》第246 条第 1 款规定：“以

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

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如果遭遇网络诽谤，应当积极取证。首

先，可将涉嫌诽谤的内容通过拍照、截图，

录制音频、视频的方式保存下来；其次，可

向当地法院申请，从网站后台调取数据；最后，

在搜集相关证人的证言后，可向当地公安机

关报案，或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诽谤信息转发超 500 次，可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后，李燕随即以“同款服饰为何差价超

20%？原是黑心老板卖假货！”为题在抖

音APP上进行发布。

李燕自己都没想到，视频发布两天后，

获得的点赞数就超过了1.1万次，更有不少

“抖友”评论：“支持老板正义曝光”“以后

再也不去这家店了，就来你店里买！”

这么一“操作”，李燕的生意果然有了

起色。高兴之余，她也担心王莉会来闹事。

只是之后的两天，对门都没动静，这让李

燕觉得王莉是“心虚”。

事情真如李燕所料吗？6月30日，新

宁县金石镇司法所所长文德勇向记者透露，

王莉在朋友的提醒下看到这段视频后并没

有和李燕争吵，而是找来另一部手机将视

频重新拍摄保存，之后向当地警方报警。

本着“调解优先、说理执法”的原则，

公安机关将这起纠纷案转交给了文德勇。

为了调处纠纷，文德勇找到了王莉，

在得知对方提出“删除视频并登报道歉”

的要求后，他又迅速联系上李燕。

“李燕一开始不同意王莉的要求，甚至

觉得报警是小题大做。”直到文德勇告诉

她，因其发布的视频涉嫌诬陷诽谤他人，

且在网络上达到一定的传播量和转发量，

如果拒绝调解，案件将送交公安机关依法

依规侦办，李燕很有可能被刑拘。

得知若不配合可能会坐牢，李燕“老实”

了——6月29日，她删除了之前发布的视

频，并当面向王莉致歉，且赔偿了1000 元，

这起纠纷最终得以化解。

（为保护隐私，文中除文德勇外系化名）

▲被救者给唐胜平亲属写来
的感谢信。

【说法】


